关于《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2024年版）》的政策解读

一、修订背景 

一是巴彦淖尔市防灾减灾救灾指挥部变更为巴彦淖尔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

二是《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23年版）》在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和灾后救助方面与自治区预案衔接性不够。需完成《预案》修订工作，构建上下对应、有序衔接、协调一致的灾害救助预案体系。
　　二、编制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建立健全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提升救灾救助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灾害处置保障能力，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受灾地区社会稳定。

　　三、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办法》《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24年版）》《巴彦淖尔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3年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
　　四、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巴彦淖尔市行政区域内遭受自然灾害时开展的灾害救助等工作。

　　五、主要内容

《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24年版）》共八个部分，2个附件，其中：

第一部分：总则。明确预案的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及工作原则。

第二部分：组织指挥体系。对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职能职责进行了规范，为有序有力有效地开展应急救助提供组织保障。

第三部分：灾害救助准备。对灾害救助工作开展前的各项措施要求进行细化，确保工作目标明确、有的放失。

第四部分：灾情信息报告和发布。对于灾害发生后，不同程度自然灾害如何进行信息报告、核定和发布进行了细致要求。

第五部分：应急响应。根据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等因素，将我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对每一级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启动程序、启动措施以及各部门任务进行了明确，使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第六部分：灾后救助。将灾害发生后的群众救助工作分为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冬春生活救助三部分，明确工作流程和任务分工，保障群众灾后基本生活。

第七部分：保障措施。从资金保障、物资保障、通信和信息保障、装备和设施保障、人力资源保障、医疗卫生保障、交通运输保障和治安维护、社会动员保障、科技保障共九个方面对自然灾害救助工作进行保障。从加强应急工作宣传和应急知识培训两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第八部分：附则。包括术语解释、预案的管理、责任与奖惩、参照情形、预案的实施五节内容。

本次修订的主要改动在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任务和应急响应部分，按照调整后的议事协调机构，对各相关单位的职责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分工。参照自治区预案的各级别响应标准，按照市本级一级响应对应自治区二级响应，市本级二级响应对应自治区三级响应，市本级三级响应对应自治区四级响应，市本级四级响应在三级的基础上再将标准缩小的逻辑，结合本市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确保了本次修订后的预案与上级预案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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